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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事項

（董事會提）

修訂「誠信經營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及「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敬請

鑒察。

說明：

（一）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 5 月 23 日臺證治理字第 1080008378 號

函及 109 年 2 月 13 日臺證治理字第 1090002299 號函，本公司擬修訂「誠信經

營守則」、「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及「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部分

條文。

（二） 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4～8 頁附件一、第 9～16 頁附件二及第 17
～24 頁附件三。

二、選舉事項

第一案：獨立董事補選案。 （董事會提）

說明：

（一） 因陳彥勳先生自 109 年 12 月 31 日起辭任獨立董事一職，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三

條規定，擬補選一席獨立董事，任期自當選日起至 111 年 1 月 17 日止。

（二） 依本公司章程第十三條及公司法第 192 條之 1 規定，本次獨立董事選舉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其學歷、經歷及其他相

關資料如下：

姓名 持有

股數

學歷及專業資格 經歷及現職

黃銘傑 - 學歷：

日本國立一橋大學法學

博士

日本國立一橋大學法學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士

經歷：

1. 國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監察人代表人

現職：

1.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

教授

2. 聯亞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人董事

3. 財團法人專利檢索中心董事

4.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有價證券上市審議委員

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有價證券上櫃審議

委員

6. 社團法人台灣公平交易法學

會董事兼學術委員會主任委

員

（三） 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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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le Mart Retail Co., Ltd.

1. A102060 
2. C103050 
3. C104020 
4. C110010
5. C111010 
6. C199990
7. CZ99990 
8. E605010 
9. F101990 
10. F102030 
11. F104110 
12. F105050 
13. F106020 
14. F106050 
15. F107180 
16. F108031 
17. F108040 
18. F109070 
19. F110010 
20. F110020 
21. F113060 
22. F113070 
23. F113110 
24. F114030 
25. F114040 
26. F115010 
27. F116010
28. F199990 
29. F201010 
30. F201020 
31. F201030 
32. F20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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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F202010 
34. F203010 
35. F203020 
36. F204110 
37. F205040
38. F206010 
39. F206020 
40. F206040 
41. F206050 
42. F206060 
43. F207010 
44. F207030 
45. F207050 
46. F207080 
47. F207180 
48. F207190 
49. F208031 
50. F208040 
51. F208050 
52. F209060 
53. F210010 
54. F210020 
55. F212040 
56. F212050 
57. F213010 
58. F213030 
59. F213050 
60. F213060
61. F213110 
62. F214030 
63. F214040 
64. F215010 
65. F216010 
66. F218010 
67. F219010 
68. F299990 
69. F301010 
70. F301020 
71. F399010 
72. F399040
73. F39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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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F401010 
75. F401161 
76. F401171 
77. F501030 
78. F501050
79. F501060 
80. G202010 
81. G801010 
82. H701040 
83. H701060 
84. H703100 
85. I103060 
86. IZ99990 
87. JA03010 
88. JZ99990 
89. ZZ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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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0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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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他人建立商業關係前，應先行評估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象之合

法性、誠信經營政策，以及是否曾涉有不誠信行為之紀錄，以確保其商業經營方式公平、透

明且不會要求、提供或收受賄賂。

本公司進行前項評估時，可採行適當查核程序，就下列事項檢視其商業往來對象，以瞭解其

誠信經營之狀況：

一、該企業之國別、營運所在地、組織結構、經營政策及付款地點。

二、該企業是否有訂定誠信經營政策及其執行情形。

三、該企業營運所在地是否屬於貪腐高風險之國家。

四、該企業所營業務是否屬賄賂高風險之行業。

五、該企業長期經營狀況及商譽。

六、該企業是否曾涉有賄賂或非法政治獻金等不誠信行為之紀錄。

七、諮詢其企業夥伴對該企業之意見。

第十八條：與商業對象說明誠信經營政策

本公司人員於從事商業行為過程中，應向交易對象說明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與相關規定，並

明確拒絕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或名義之不正當利益。

第十九條：避免與不誠信經營者交易

本公司人員應避免與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對象從事商業

交易，經發現業務往來或合作對象有不誠信行為者，應立即停止與其商業往來，並將其列為

拒絕往來對象，以落實公司之誠信經營政策。

第二十條：契約明訂誠信經營

本公司與他人簽訂契約時，應充分瞭解對方之誠信經營狀況，並將遵守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

納入契約條款，宜於契約中至少應明訂下列事項：

一、任何一方知悉有人員違反禁止收受佣金、回扣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之契約條款時，應立即

據實將此等人員之身分、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之方式、金額或其他不正當利益告知他方，

並提供相關證據且配合他方調查。一方如因此而受有損害時，得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並得

自應給付之契約價款中如數扣除。

二、任何一方於商業活動如涉有不誠信行為之情事，他方得隨時無條件終止或解除契約。

三、訂定明確且合理之付款內容，包括付款地點、方式、需符合之相關稅務法規等。

第二十一條：公司人員涉不誠信行為之處理

本公司鼓勵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不誠信行為或不當行為，依其檢舉情事之情節輕重酌予獎勵，

內部人員如有虛報或惡意指控之情事，應予以紀律處分，情節重大者應予以革職。

本公司公告獨立檢舉專線，供本公司內部及外部人員使用。

檢舉人應至少提供下列資訊：

一、檢舉人之姓名、身分證號碼即可聯絡到檢舉人之地址、電話、電子信箱。

二、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檢舉人身分特徵之資料。

三、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本公司處理檢舉情事之相關人員應以書面聲明對於檢舉人身分及

檢舉內容予以保密，本公司並承諾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

並由本公司專責單位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檢舉情事涉及一般員工者應呈報至部門主管，檢舉情事涉及董事或高階主管，應呈報至

獨立董事。

二、本公司專責單位及前款受呈報之主管或人員應即刻查明相關事實，必要時由法規遵循或

其他相關部門提供協助。

三、如經證實被檢舉人確有違反相關法令或本公司誠信經營政策與規定者，應立即要求被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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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修訂前）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並促成經濟、環境及社會之進步，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

爰參酌「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訂定本實務守

則以資遵循。

本守則範圍包括本公司及子公司之整體營運活動。

第 二 條：本公司於從事企業經營之同時，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以符合國際發展趨勢，

並透過企業公民擔當，提升國家經濟貢獻，改善員工、社區、社會之生活品質，

促進以企業責任為本之競爭優勢。

第 三 條：本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本於尊重社會倫理與注意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在

追求永續經營與獲利之同時，重視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之因素，並將其納入公

司管理與營運。

第 四 條：本公司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實踐，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落實推動公司治理。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三、維護社會公益。

四、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

第 五 條：本公司應考量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之發展趨勢與企業核心業務之關聯性、公司本

身及其集團企業整體營運活動對利害關係人之影響等，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經董事會通過後，並提股東會報告。

股東提出涉及企業社會責任之相關議案時，公司董事會宜審酌列為股東會議案。

第二章 落實推動公司治理

第 六 條：本公司宜遵循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及上市上

櫃公司訂定道德行為準則參考範例，建置有效之治理架構及相關道德標準，以健

全公司治理。

第 七 條：本公司之董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本公司實踐社會責任，並隨時檢

討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以確保公司社會責任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之董事會於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宜充分考量利害關係人之利益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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